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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首大学文件 
 

吉大发〔2014〕47 号 

 

 

吉 首 大 学 

关于印发《吉首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推选办法》

的通  知 

 
各学院、直属单位、校部机关各单位： 

《吉首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推选办法》已经校务会讨论

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吉首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2 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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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首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推选办法 
 

为健全学术管理体系，规范学术管理，积极落实教授治

学，充分保障教师和科研人员在教学、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

中的作用，根据教育部《高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（教育部令

第 35 号）和《吉首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》（吉大发〔2014〕

29 号），特制定本推选办法。 

一、席位设置与分配 

1、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总数设 46席。 

2、席位分配原则 

（1）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和二级教授原则上进入学术

委员会； 

（2）以教学科研机构为学术单位，每个学术单位（含

各学院、林产化工重点实验室、哲学研究所、武陵山区发展

研究院）分配 1个基数席位； 

（3）有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或二级教授的单位可增加 1

席，重点学科带头人与二级教授重合的，合并为 1 席； 

（4）有硕士学位点的学术单位增加 1 席；博士点牵头

单位增加 1席； 

（5）单位内在编在岗职工人数 10人以下且正高职称人

数为 5人以下的，最多分配 1个席位；单位内在编在岗正高

职称人数超过 10人的，原则上可追加 1个席位； 

（6）由于学术委员会下设学位评定委员会、教学委员

会、学术评价与发展委员会、学术道德委员会四个分委员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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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便于开展工作，建议分管研究生教育、本科教学、科研、

纪检监察的校领导进入学术委员会。 

二、被推荐人选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

1、学风端正、治学严谨、坚持原则、公道正派。 

2、学术水平高，学术思想活跃，在学科、专业领域具

有良好的学术声誉。 

3、积极关心学校建设和发展，拥有参与学术事务管理

与决策的热情和能力。 

4、具有正高职称的在编在岗人员，身体健康，能够正

常履行职责，原则上年满 59 岁的正高人员不再进入学术委

员会。 

5、特聘委员由校长聘任。 

三、委员选举与推荐要求 

1、按教育部规定和《吉首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》，担任

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的委员，不超过委员总人数的

1/4；未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学院主要负责人的专任教授，

不少于委员总人数的 1/2；45 周岁以下青年教师委员不低于

委员总人数的 1/4。 

2、学校领导及各职能部门人员依就近相关学科归入相

关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室）参加学术委员会委员选举与被选

举。 

3、各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室）严格按照分配指标和相

关要求推选出候选人，不得超过指标限额。 

4、各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室）应优先推荐未担任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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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层和中层以上党政领导职务的专任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

委员。 

5、学校严格按照《吉首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》要求和

以上原则来审定委员，席位相应推荐人选人数不够或经校务

会审定未获通过的人选，该席位将空缺不再补选，待下一届

换届选举时再推选。 

四、学术委员会委员选举产生程序 

1、分配席位，行政人员归队到相关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

室）。 

2、各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室）按分配的席位数和推选

要求推选委员人选，推选的方式可由院党政联席会提名经本

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室）单位全体教职工选举产生，或直接

由本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室）全体教职工选举产生。 

3、各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室）向学术委员会秘书处（设

在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）报送委员推荐人选及其基本信

息。 

4、学校召开校务会，对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室）推选

的委员人选进行审定。 

5、公布审定结果并公示一周，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将重

新进行审定。 

6、公示期过后，校长正式聘任当选委员并颁发聘书。 

7、新的学术委员会自成立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之内，学

术委员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办公室按《吉首大学学术委员会章

程》制定工作规程并报校学术委员会审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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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室）学术委员会的推选 

1、由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室）上报推选工作方案到校

学术委员会秘书处（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），由校学术委

员会批准后实施。 

2、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室）的学术委员会委员的提名

由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室）行政负责人召开正高职称和副高

职称或全体教职工会议推选，推选结果报校学术委员会批准

备案。 

3、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室）的学术委员会的推选参照

本办法执行，对于省重点实验室等上级有规定的按照上级规

定办法执行。 

4、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室）学术委员会一般由 5-7 人

组成，总人数不足 10 人的，其学术委员会可由 3 人组成，

正高职称不够的，可补选副教授进入学术委员会；可根据需

要适当聘任本单位外的校内学科成员，委员组成要兼顾到所

属各个一级学科。 

5、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室）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院系

主要负责人不超过委员总人数的 1/2，45 周岁以下青年教师

委员不低于委员总人数的 1/4，没有 45 周岁以下青年教授的

学院，其学术委员会可不作此要求规定。 

6、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室）学术委员会委员原则上应

是学校在编在岗人员；学校学术委员会没有行政职务的成员

原则上（院长除外）是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室）学术委员会

成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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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学院和研究院（所、室）学术委员会主任由学校学

术委员会主任聘任。 

六、本办法自下文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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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首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4年12月12日印发 
 


